國立澎湖科技大學「職場ACE通識微學程」修讀課程表
	課程名稱
	必/選修
	學分
	開課單位
	學分審查說明

	職涯設計與職場講座(人文藝術)
	必修
(二擇一)
	2
	博雅學院
通識中心
	1、 職涯設計與職場講座、職場法律為必修2學分課程，每學期擇一於博雅學院、通識中心開設一班(45名)供學生選課修習。
2、 修讀學程之學生，須於應修14學分通識課程中，選修本學程所開設之通識選修課程，至少6~8學分。
3、 延伸選修係以基礎能力教學中心及各學院系開設之資訊課程(2~4學分)。


	職場法律(社會科學)
	
	
	
	4、 

	性別與倫理(人文藝術)
	通識選修
	2
	通識中心
	

	文創產業與文化商品設計(人文藝術)
	
	2
	通識中心
	

	藝術與創意表現(人文藝術)
	
	2
	通識中心
	

	影像美學(人文藝術)
	
	2
	通識中心
	

	企業/職場倫理(社會科學)
	
	2
	通識中心
	

	社會心理學(社會科學)
	
	2
	通識中心
	

	社會生活與民法(社會科學)
	
	2
	通識中心
	

	人際關係與溝通(社會科學)
	
	2
	通識中心
	

	現代公民與社會實踐(社會科學)
	
	2
	通識中心
	

	安全衛生概論(自然科學)
	
	2
	通識中心
	

	基礎網站架設實務(自然科學)
	
	2
	通識中心
	

	資訊能力課程
	延伸選修
	2~4
	基礎能力
教學中心
各學院系
	

	總修習學分至少12學分



